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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的
建设任务主要落在地方政府
肩上，地方政府的资金、土
地压力非常大。广东这种企
业自建保障房的方式，实际
上是缓解压力、加快建设进
度的一种探索。

对于这种探索，不能堵，
而要加以规范和引导。比如大
企业利用自有土地建设公共
租赁房，就应该将其纳入政府
整个保障房建设的盘子里。从
土地供应、规划、建设、分配，
都应该统一进行。政府应该设
立一个准入门槛，严格限制可
以自建保障房的条件，不能
“谁想干都能干”。

同时，政府也应该对其进
行统一的监管，以保证这些
保障房分配给普通员工，只
租不售，多余房源向社会供
应。必要的情况下，政府可
以直接“接盘”，由政府按
照既有的保障房管理规定来
组织分配。

在鼓励类似探索的同时，
政府的思路应该更加开阔，不
要仅仅把目光盯在“建设”上。
现在我们讲“市场的归市场、
保障的归保障”，实际上是将
两个住房体系割裂开了。要搞
好调控，没有保障房不行。要
搞好住房保障，也可以发挥房
地产市场的作用。

比如，现在市场上有很多

房龄较长、户型不合理的存量
房，不少老百姓想卖这些房
子，再购买改善型住房。但是，
这样的房源在市场上不好销
售，加上限购政策的影响，流
通起来很困难。但这些房源，
往往户型小、配套好、位置优
越，很适合用作保障性住房。

政府完全可以收购这些
房源，加以改造和翻新，作
为保障房出租出售。对于把
房子卖给政府做保障房的居
民，也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
税费或政策优惠。

这种思路还可以更开
阔。在城中村改造甚至处理
已建成的小产权房时，政府
也可以考虑收购符合规划设
计条件的房源，投入一定的
资金增加配套，改造为保障
房。实际上，城中村和小产
权房里，本来就聚集了大量
低收入的外来人口居住，如
果能改造成保障房，既节约
了保障房建设的时间和资
源，又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
件，一举两得。

在进行各种探索的同
时，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
要进行全过程的监管，警惕
在探索过程中保障房变味、
走样，甚至成为少数人牟取
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对于探
索成功的经验，也应该尽快
进行规范，加以推广。

保障房政策亟待调整

与加快公租房建设的
消息相比，保障房整体的
问题有些负面。前些天，
央视曾曝光北京市有大量
保障房违规出租。另据“中
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
北京海淀区曾有200多套限
价房空置两年多，分配过程
出现套利乱象；深圳曾曝
光25名保障房申请造假者
名单；青岛曾有部分经适
房被公开叫卖……

保障房政策作为一个
整体是否存在不公平？曾
经为人们所猜疑。今年7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0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时称，
在16个城市2010年开工建
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出租
2 . 97万套，其中，有4407
套廉租住房被违规租售或
另作他用，有4247套廉租
住房被分给了不符合条件
的家庭。在官方的正式报
告中，“违规”保障房高
达近三成，可见已不是个
别现象。

保障房分配中出现的
问题不仅让人诘问公平，
警惕腐败，已经开始引发

人们对保障房制度的反
思。实行保障房制度的本
意，应该是让一部分低收
入 者 实 现 “ 居 者 有 其
屋”，是为了解决住房分
配中“苦乐不均”、差距
过大的矛盾。但在目前的
条件下，如何公平地分配
保障房却是一个难题。比
如，现在一些城市将保障
房申请者的资产检查的工
作完全交给基层，而这其
实是基层街道办或居委会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资
产审查不实的情况下，
“骗购”、“骗租”现象
无法避免。

我们认为，保障房分
配问题的进一步合理解决
要从两方面入手。首先，
必须从严管理。除对保障
房申请者事先审查资格之
外，保障房出售、出租后
要跟踪监控，定期或不定
期进行检查，并鼓励举
报。同时，对违规申请，
违规购房租房，违规出租
转租者，一经查实，必须
要加大处罚力度。比如，
对欺诈获取保障房的人，

让其终身不得再有申请保
障房资格。比如像深圳那
样对其处以20万罚款，甚
至像新加坡那样对以欺诈
的手段来谋取保障房的居
民采取拘留甚至判刑的严
厉手段。总之，事关公
平、事关保障房分配的大
事，宜严不宜宽。

其次，根据实践中暴
露的问题，需要适时调整
现行的保障房政策。其
中，一是应取消不尽合理
的、难以界定的“限价
房”。二是，在经济适用
房和公租房中应缩小经济

适用房的比例，大力推广
公租房，向公租房做政策
倾斜。道理很简单，因为
公租房不涉及产权问题，
能够更好地从法律方面避
免二次出租等不当分配问
题，能够真正保障低收入
者阶层的住房需求。

据了解，国家今年确
立的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
障性住房的目标正在实施
过程中。保障房的政策优
越性到底如何落在实处，
怎样体现改善民生的初
衷？现在是需要做出适当
调整的时候了。 (高初建)

朱中一：

保障房不能只盯着“建设”

近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有新的保障房政
策出台。比如，央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
认真做好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金融
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银行加大力度，支持
和配合地方政府做好保障房建设工作。北京、
天津等地方政府出台文件，要求加快推进公共
租赁住房建设和规范管理，以及增加公租房建
设。给人的感觉是，在保障房政策中，“公租
房概念”逐渐突出。


